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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煤炭矿山税费负担比较研究

王　昆

摘　要：以怀俄明州为例，对美国、中国煤炭矿山主要税费负担，从向所有者支付取得开发权的对价和向

政府缴纳的税费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利用公开发布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 《矿业权价款评估报告》的数据，

对近年来两国政府出让的煤炭采矿权项目的税费负担进行测算，进而得出四点结论和启示：一是中美煤炭税费

体系各有特点，征收机制差异较大。美国税费体制比中国具更灵活的动态调整机制和更强的调节功能。二是两

国煤炭矿山税负水平大体相当，美国占吨煤价格３９％，中国占３１％。中国企业减负和苦练内功同等重要。三是

税费负担结构差异显著，美国联邦政府作为煤炭资源所有权人获得的财产收益占总税负５８％，中国仅占不到

１０％，应强化矿产资源所有人的职能，逐步增加资源财产性收益比例，减少动用国家强制征税权，降低税性收

入比例。四是美国煤矿建设前取得开发权要支付的对价占吨煤价格超过１０％，远高于中国的２％。在市场条件

下，所有权人和开发商都会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作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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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是促进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长期以来，煤矿企
业税费负担问题一直是管理部门、产业界和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大体上三种观点：一是 “负担过重论
说”。认为我国煤炭企业税负过高，不利于煤炭行业健康发展；二是 “暴利说”。认为煤炭开发反映生态环境
成本不充分、税负低，存在不合理暴利；三是 “立税清费说”。认为煤炭税负结构不合理，资源税偏低，行
政性收费过多过高，应当取消各种行政性收费，调高资源税，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国和美国同为经济大
国、能源消费大国和煤炭生产大国，煤炭工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比分析两国煤炭矿山税负
水平及其结构，对完善我国煤炭矿山的税负制度，促进煤炭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中美煤炭资源和开发利用基本情况

中国、美国煤炭资源丰富，美国煤炭开发利用条件好于中国。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煤
炭储量１　１４５亿吨，占全球的１３．３％，居世界第三位；美国为２　３７２．９５亿吨，占２７．６％，居世界第一
位①。美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２５个州、３大地区：阿巴拉契亚、中部和西部地区。煤种主要包括：无烟
煤 （１．６％）、烟煤 （５１．０％）、次烟煤 （３８％）、褐煤 （９．４７％）。无烟煤主要分布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宾
夕法尼亚州，烟煤主要分布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和中西部，次烟煤主要分布在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新墨
西哥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褐煤主要分布在德克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１］（Ｐ１５－２２）。美国煤
炭资源开发条件优越，适合露天开采的占３２．７％，远高于中国的７％［２］（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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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美国和中国煤炭年产量及市场份额
（产量单位：亿吨）

年度 世界煤炭产量
美国煤炭产量及市场份额 中国煤炭产量及市场份额

产量 份额／％ 产量 份额／％

１９８１　 ３８．３６　 ７．４７　 １９．５　 ６．２２　 １６．２
１９８２　 ３９．８０　 ７．６０　 １９．１　 ６．６６　 １６．７
１９８３　 ３９．８７　 ７．１０　 １７．８　 ７．１５　 １７．９
１９８４　 ４１．９１　 ８．１３　 １９．４　 ７．８９　 １８．８
１９８５　 ４４．４１　 ８．０２　 １８．１　 ８．７２　 １９．６
１９８６　 ４５．４８　 ８．０８　 １７．８　 ８．９４　 １９．７
１９８７　 ４６．５０　 ８．３３　 １７．９　 ９．２８　 ２０．０
１９８８　 ４７．５５　 ８．６２　 １８．１　 ９．８０　 ２０．６
１９８９　 ４８．３８　 ８．９０　 １８．４　 １０．５４　 ２１．８
１９９０　 ４７．４０　 ９．３４　 １９．７　 １０．８０　 ２２．８
１９９１　 ４５．５７　 ９．０４　 １９．８　 １０．８７　 ２３．９
１９９２　 ４５．１９　 ９．０５　 ２０．０　 １１．１６　 ２４．７
１９９３　 ４３．９６　 ８．５８　 １９．５　 １１．５１　 ２６．２
１９９４　 ４４．８４　 ９．３８　 ２０．９　 １２．４０　 ２７．７
１９９５　 ４６．０５　 ９．３７　 ２０．３　 １３．６１　 ２９．５
１９９６　 ４６．８０　 ９．６５　 ２０．６　 １３．９７　 ２９．８
１９９７　 ４７．３１　 ９．８９　 ２０．９　 １３．８８　 ２９．３
１９９８　 ４６．５２　 １０．１４　 ２１．８　 １３．３２　 ２８．６
１９９９　 ４６．３８　 ９．９８　 ２１．５　 １３．６４　 ２９．４
２０００　 ４７．０１　 ９．７４　 ２０．７　 １３．８４　 ２９．４
２００１　 ４９．１８　 １０．２３　 ２０．８　 １４．７２　 ２９．９
２００２　 ４９．６１　 ９．９３　 ２０．０　 １５．５０　 ３１．３
２００３　 ５３．１５　 ９．７２　 １８．３　 １８．３５　 ３４．５
２００４　 ５７．２５　 １０．０９　 １７．６　 ２１．２３　 ３７．１
２００５　 ６０．５０　 １０．２６　 １７．０　 ２３．５０　 ３８．８
２００６　 ６３．５８　 １０．５５　 １６．６　 ２５．２９　 ３９．８
２００７　 ６５．８９　 １０．４０　 １５．８　 ２６．９２　 ４０．８
２００８　 ６８．２２　 １０．６３　 １５．６　 ２８．０２　 ４１．１
２００９　 ６９．０１　 ９．７５　 １４．１　 ２９．７３　 ４３．１
２０１０　 ７２．５２　 ９．８４　 １３．６　 ３２．３５　 ４４．６
２０１１　 ７６．９２　 ９．９４　 １２．９　 ３５．１６　 ４５．７
２０１２　 ７８．６５　 ９．２２　 １１．７　 ３６．５０　 ４６．４

　　中美都是煤炭生产大国，分别居世界
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国煤炭产量从１９９８
年达到１０．１４亿吨后，产量一直稳定在

１０亿吨左右。近年来，受天然气价格下
降、环保部实施 《汞和空气有毒物质标
准》法规，以及全球经济疲软带来的出口
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煤炭产量连续４
年在１０亿吨以下，２０１２年煤炭产量降至

９．２２亿吨，为１９９４年来的最低水平。怀
俄明州煤炭产量约占全美４０％，是煤炭
产量最大的州。中国从１９８５年开始煤炭
产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产煤大国，之后
一路强劲增长，２０１２年煤炭产量３６．５亿
吨，占世界的４６．４％。１９８１年以来美国
和中国煤炭年产量情况如表１所示①。
煤炭消费在两国能源消费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中国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远
高于美国。煤炭是中国主体能源，在一次
能源消费中占７０％左右。美国煤炭在一
次能源消费量中约占２２％②，９２％以上用
于发电。由于页岩气的规模开发，天然气
价格下降，天然气发电逐渐增多，美国煤
炭在发电中的份额从２００７年的５０％减少
到２０１２年３７％，但仍然是电力的最大来
源③。

二、煤炭开发税费负担包括的范围和归类方法

中国和美国税收制度差异很大。在中国，税收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煤
炭生产企业涉及中央规定的税费有资源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维护税、企业所得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尽管税收政策总体上由中央政府统一制
定，但在实际上一些煤炭资源大省也出台了地方收费项目，名称和征收标准不一，大部分为煤炭价格调节
基金，有的称为可持续发展基金。
在美国，联邦与州均有税收立法权和征管权。联邦税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公司所得税为主，

此外还有遗产税与赠与税、消费税、暴利税、印花税等。地方税收主要来自交易税、所得税和财产税。据
不完全统计，美国各级政府基于社会管理的职能共开征８０多个税种［２］（Ｐ１６２）。由于美国各州在税收政策上
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同州之间的税种、税率差异很大，难以一概而论。限于研究力量，本文仅选择怀俄明
州进行比较。怀俄明州是美国煤炭的主要产地，占全美煤炭产量的４０％，大体相当于中国山西加上陕西
两个煤炭大省产量占中国的份额，在讨论煤炭税费问题上，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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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煤炭企业的税负涉及的项目繁多，由于税制的差异，难以一一对应，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涉及
的税负归集成两个方面：一是为取得开发权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的对价。二是向政府缴纳的税费。前者产生
的基础是资源所有权，在中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所有权人是唯一的。在美国，矿产资源所有
权是多元的，分属私人、联邦、州、印第安人。后者产生的基础是国家公共管理职能，与资源所有权无
关。前者只和所有权人发生关系，是财产权让渡，是有偿的交换。后者是国家以其政治权利，通过立法，
强制、无偿的征收行为，无论国家是否有资源的所有权。在中国两者常常不加以区分，因为国家既是资源
的所有者，又是社会管理者，在美国两者则很容易区分。对一些非主要税种和收费由于占成本支出比例较
小，不列入比较范围。
同时为了保持对比口径一致，对于三类企业支出，对等没有计入。一是社会保险类的支出。二是政府

强制规定专项提取、专款专用、企业所有的支出。如美国煤矿缴纳的各类保证金。中国煤矿缴纳的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土地复垦保证金，提取的安全费、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转产发展基金等。三
是属于开采环节以外流通环节的其他收费，如铁路建设基金、港口建设基金等。

三、美国煤炭开发的税费负担：以怀俄明州为例

（一）向煤炭资源所有权人支付的对价
美国的土地和矿产所有权相对较复杂，分别归私人、联邦、州、地方及土著所有。地表权和地下权有

的统一，有的则分属不同的主体。就煤炭而言，美国西部各州煤炭资源所有权主要归联邦所有，除了少数
情况，联邦同时也拥有地表权。而东部各州地表权和地下权主要归私人所有。州政府所有煤炭资源和联邦
政府的管理方式大体类似。本文主要分析煤炭资源归联邦所有的情况下的对价制度。根据美国１９２０年
《矿产租赁法》，联邦公有土地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只租不卖，以和承租人签订租约的形式让渡开
发权。１９７６年国会认为租赁煤炭没有给公众公允回报，通过 《煤炭租赁修正法案》规定所有公有土地上
的煤炭租约一律实行公开竞争出让 （现有煤矿扩界和１９７６年前取得的探矿权可优先获得煤炭租约除外）。
煤炭企业为了取得煤炭资源开发权向联邦政府支付的对价，包括三部分：

１．红利 （Ｂｏｎｕｓ）。红利是指因煤炭资源所有权获得的，超出权利金和租金以外的价值，是采矿租约
人为获得采矿租赁权支付的一部分对价①。联邦土地管理局在竞争出让煤炭租约前，评估煤炭租约的公允
市场价值，不低于评估价且出价最高的竞争者取得租赁权。根据美国联邦法律 （３０ＵＳＣ　Ｓｅｃ．２０１），在任
何一个年度，内政部长拿出的租约中，应有不少于５０％的比例允许延期支付红利。红利一般分５年缴纳。

２．年租金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ｎｔａｌ）。年租金是为了确保租约有效，缴纳的费用。按土地面积，每英亩每年３
美元 （约合４　５００元／平方公里）。由于占整个税费负担的比例小，在具体测算时没有计入。

３．权利金 （Ｒｏｙａｌｔｙ）。权利金在矿山生产后，按露天矿销售收入的１２．５％，井工矿销售收入的８％征收。

表２　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

应税收入 （美元） 税率

０～５０　０００　 １５％
５０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　 ７　５００＋超过５０　０００部分的２５％
７５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３　７５０＋超过７５　０００部分的３４％
１００　０００～３３５　０００　 ２２　２５０＋超过１００　０００部分的３９％
３３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３　９００＋超过３３５　０００部分的３４％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４００　０００＋超过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部分的３５％
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８　３３３　３３３　 ５　１５０　０００＋超过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部分的３８％
１８　３３３　３３３以上 ３５％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私人所有的煤炭资源的对价和条件，
由开发商和所有人自行谈判商定，通常也
是采取租赁制度，但一般只支付权利金。
有的从量征收，有的从价征收。

（二）联邦和州地方政府征收的税费

１．联邦层面。
（１）联邦公司所得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ｍｅ　Ｔａｘ）。联邦公司所得税实行累进税
率，按应税收入高低分为 ５ 档，征收

１５％～３５％ （如表２所示）。就矿业项目
而言，美国所得税的最大特点是耗竭补贴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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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２）废弃矿山复垦费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Ｍ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Ｆｅｅｓ）。国会１９７７年通过 《露天采矿控制与复垦法》，

对所有煤炭矿产征收废弃矿山复垦费，建立废弃煤矿复垦基金，专项用于１９７７年前形成的废弃煤矿的治
理。该费用根据需求动态调整。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征收标准为：露天矿３１．５美分／吨、
井工矿１３．５美分／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征收标准下调为：露天矿２８美分／吨、井工矿１２美分／吨。

（３）矽肺病残疾税 （Ｂｌａｃｋ　Ｌｕｎｇ　Ｅｘｃｉｓｅ　Ｔａｘｅｓ）。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向煤炭矿山征收，用于建立矽肺病
残疾信托基金 （Ｂｌａｃｋ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ｕｓｔ　Ｆｕｎｄ），专项用于补偿煤矿矽肺病致残矿工。现行征收标准
为：井工矿１．１０美元／吨、露天矿０．５５美元／吨，征收额不超过销售收入的４．４％。

２．怀俄明州和地方政府层面。
美国各州有独立的立法权，采用的税种各有不同。以煤炭产量占全美４０％的怀俄明州为例，州和地

方政府对煤矿征收的税种主要有三种：采掘税 （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Ｔａｘｅｓ）、不动产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ａｘｅｓ　ｏｒ　Ａｄ　Ｖａ－
ｌｏｒｅｍ　Ｔａｘｅｓ）、销售和使用税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ａｘｅｓ）。怀俄明州不征收所得税。

（１）州采掘税。怀俄明州对各类矿山都征收采掘税 （和资源所有权无关，因此不属于为取得开发权而
向所有权人支付的对价）。采掘税的纳税义务人是享受采掘矿产资源带来利益的主体。煤炭矿山的征收标
准：以当年销售收入计算，露天矿７％、井工矿３．７５％。

（２）不动产税。以市场估价的一定比例为税基。纳税义务人是矿产生产商。不同类型的不动产，税基
不同：矿山为上年度的销售收入１００％；工业用途的不动产为市场估价的１１．５％；住宅等其他不动产为市
场估价的９．５％。不动产税率每一税区都不同，每年根据支出需要调整，多数在６％～７％之间。

（３）州和地方政府销售和使用税。销售和使用税的税基是销售总收入，纳税义务人是矿产销售方，税
率是州征４％，地方政府可加征但不得超过２％。矿山不需缴纳销售税，但是采购没有征过销售税的设备
和原材料，要缴纳使用税。

（三）美国怀俄明州煤炭企业税费负担测算

２０１０年７月，美国负责联邦煤炭资源管理的土地管理局公布了怀俄明州莱特地区 （Ｗｒｉｇｈｔ　Ａｒｅａ）６个相
邻的煤炭租约地块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①。该地块早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就分别由阿克地产公司 （Ａｒｋ　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４个地块）和ＢＴＵ西部资源公司 （ＢＴ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２个地块）提出租赁申请。
其中３块已完成公开竞争出让，还有３块正在出让准备中。土地管理局在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对这些
出让地块对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做了估算，可大致反映美国怀俄明州煤炭开发的税费负担。
评估报告假定煤炭坑口价格１１．０６美元／吨，估算的权利金１．３８美元／吨，废弃矿山复垦基金０．２８美

元／吨，矽肺病残疾基金０．４８６　６美元／吨，采掘税０．４３１　２美元／吨，不动产税０．３７２美元／吨，销售和使
用税０．０５６　９美元／吨。评估报告依据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间竞争出让的９宗煤炭租约价格，预计煤炭租约
的红利收入最低０．３０美元／吨，最高０．９７美元／吨。依据已竞争出让３宗煤炭租约出让结果，平均红利收
入为１．１５美元／吨 （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２财政年度美国联邦土地管理局在怀俄明州竞争出让三个煤炭租约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竞得人
可采储量
（亿吨）

开采

方式

成交总价
（亿美元）

每吨价格 （美元／
吨可采储量）

申请时间 拍卖时间 生效时间

Ｓｏｕｔｈ　Ｈｉｌ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Ａｒｋ　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２３ 露采 ３．００　 １．３５　 ２００５／１０／０７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２０１２／０５／０１

Ｓｏｕｔｈ　Ｐｏｒｃｕｐｉｎｅ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ＢＴ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

４．０２ 露采 ４．４６　 １．１１　 ２００６／０９／２７　２０１２／０５／１８　２０１２／０８／０１

Ｎｏｒｔｈ　Ｐｏｒｃｕｐｉｎｅ
Ｃｏ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ＢＴ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

７．２１ 露采 ７．９３　 １．１０　 ２００６／０９／２７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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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没有对联邦的公司所得税收入进行估算，根据２００９年数据，美国１　１５０家煤矿公司缴纳的
联邦所得税是２．０７亿美元①，以当年煤炭产量９．７５亿吨计，相当于０．２１美元／吨。

美国怀俄明州煤矿的税费负担约为：红利＋权利金＋废弃矿山复垦费＋矽肺病残疾费＋公司所得税＋
采掘税＋不动产税＋销售和使用税。

以上各项总税负为４．３６６　７美元／吨，占吨煤价格的３９．５％，其中向所有人支付的对价２．５３美元／吨，

占总税负的５７．９％ ；联邦和州地方政府税费１．８３６　７美元／吨，占总税负的４２．１％。其中联邦政府征收

０．９７６　６美元／吨，占２２．４％；州及地方政府税费０．８６０　１美元／吨，占１９．７％。联邦政府的收入以一定比
例返还州和地方政府。

四、中国煤炭开发的税费负担

（一）向矿产资源所有者支付的对价
中国的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在出让煤炭矿业权中，政府以所有权人身份取得的收益也包括三部分：

一是招拍挂竞争出让煤炭矿业权或协议出让煤炭矿业权时取得的收入，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竞争出让
煤炭租约时收取的红利。现行规定把这类政府收入归入矿业权价款。１９９８年国务院２４０、２４１号令，矿业
权价款最初仅指出让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业权时的收益。２００３年国土资源部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
牌管理办法 （试行）》（国土资发 ［２００３］１９７号）和２００４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的
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４］９７号），进一步把矿业权价款拓展为 “国家依法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取得的收入，

包括以行政审批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取得的全部收入和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并
按照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等取得的全部收入”。

二是矿业权使用费。探矿权使用费第１～３年，每年每平方公里１００元，第４年开始，每平方公里每
年增加１００元，但最高不超过５００元。采矿权使用费每年每平方公里１　０００元。类似于美国的租金，由于
占总体税负比例小，在具体测算时和美国的租金一样，对等没有计入。

三是矿产资源补偿费。煤炭按销售收入１％，在企业投入生产后征收，相当于美国的权利金。

（二）中央和省规定的主要税费
主要税种为：所得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维护税、资源税。

１．企业所得税。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２５％，小微企业２０％，高新技术企业１５％。

２．增值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修订草案）》，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矿产品增
值税税率由１３％回复到１７％。煤炭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较窄，只有辅助材料、电力、维修费、生产用工
器具和设备等，而对于占生产成本比例较大的迁村购地、青苗补偿、塌陷治理和采矿权、煤矿的矿井与巷
道等费用，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煤炭企业增值税负担较其他工业企业重。据统计，２０１１年，规模以上煤
炭企业的煤炭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在１１％至１３％之间。

３．教育费附加。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税率为３％，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增值税税额的

２％，共计５％。

４．城市建设维护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税率分三档：在市区的，７％；在县城、镇的，５％；

其他，１％。

５．资源税。焦煤税率８元／吨，其他煤种２～４元／吨。

６．省级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 （如表４所示）。

（三）中国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测算
为了能大致估算中国煤炭企业的税负水平，并能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了评估基准日在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之间，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的８个煤炭采矿权为案例，以在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公告的《矿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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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２年部分主要产煤省征收的煤炭规费

省 （区） 收费项目 征收标准

山西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动力煤１８元／吨，无烟煤２３元／吨，焦煤２３元／吨。

内蒙古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褐煤８元／吨，无烟煤２０元／吨，其他煤种１５元／吨。

陕西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原煤 （含洗混煤）１５元／吨，洗精煤、焦炭２５元／吨。

河南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原煤２０元／吨，洗选煤３０元／吨，焦炭３５元／吨。

新疆 煤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
招拍挂等有偿取得的，动力煤１５元／吨，焦煤及配煤２０元／吨；以申请在先、协议出让等方式
取得的，加征５元／吨。

贵州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原煤按销售 （含税）价格的４％，低于２０元／吨的按２０元／吨征收。 （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４日起，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调整为：１０元／吨。）

价款评估报告》① 中采用的企业税负支出数据为基础，按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支付的对价和中央、省征收
的税费两大类，矿业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维护税、所得
税、地方出台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８小类进行分析。
煤矿税费负担为：矿业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维护费＋资源税＋

公司所得税＋省级收费
分析结果，中国煤炭矿山税负占吨煤售价２７％～３９％，加权平均为３１％。向所有权人支付对价占总

税负的５．７％～９．８％，增值税占４０．７％～５０％，地方收费占１１．４％～２５．７％ （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中国煤炭企业税负水平案例概略分析

项目名称
３０年可采
资源储量
（亿吨）

矿业权

价款
（亿元）

从所有权人取得开发权

的对价 （元／吨）
中央、省级征收税费 （元／吨）

合计 价款 补偿费 合计 资源税 增值税
教育

附加

城建

维护税

地方

基金
所得税

取得开发

权和生产

支付税负

税负

占吨

煤售

价／％

伊敏矿 ３．６３０　 ６．０８７　 ２．５７　 １．６８　 ０．８９　 ２９．３８　 ３．２　 １３．０２　 ０．６５　 ０．６５　 ８．００　 ３．８６　 ３１．９５　 ３９
寺家庄矿 ２．５２０　１２．８２０　 ８．２０　 ５．０９　 ３．１１　 ７９．６９　 ３．２　 ４２．３１　 ２．１６　 ０．４２　 １８．００　 １３．６０　 ８７．８９　 ２８
梁北二井 ０．５０４　 ２．３２０　 ９．９９　 ４．６０　 ５．３９　 １６４．１７　 ５．２　 ８２．５０　 ４．１２　 ４．１２　 ２０．００　 ４８．２０　 １７４．１６　 ３２
增子坊井 ０．４６０　 ２．３２０　 ７．５７　 ５．０１　 ２．５６　 ７０．３３　 ３．２　 ３７．１０　 １．８６　 ０．３７　 １８．００　 ９．８０　 ７７．９０　 ３０
南阳坡井 ０．４６０　 １．９０９　 ６．５８　 ４．１５　 ２．４３　 ６７．１４　 ３．２　 ３５．２１　 １．７６　 ０．３５　 １８．００　 ８．６２　 ７３．７２　 ３０
同忻井 ３．９９８　１４．４３０　 ５．９３　 ３．６１　 ２．３２　 ６４．６３　 ３．２　 ３０．１７　 １．５１　 ２．１１　 １８．１４　 ９．５０　 ７０．５６　 ３０
古城井 ３．０６８　２１．２９０　 １１．１４　 ６．９４　 ４．２０　 １１０．８２　 ３．２　 ５４．２４　 ２．７１　 ０．５４　 １８．００　 ３２．１３　 １２１．９６　 ２９
余吾矿 ２．５２０　１７．７１０　 １１．２０　 ７．０３　 ４．１７　 １０２．７７　 ３．２　 ５７．０４　 ２．８５　 ０．５７　 １８．００　 ２１．１１　 １１３．９７　 ２７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ｔｄｚｔ／ｚｘｇｚ／ｋｙｑｐｇｇｓ／ｇｓｐｇｂｇ／。

五、结论和启示

经过以上对比研究和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两国煤炭税费体系各有特点，征收机制差异较大
中美都实行分税制，税费种类上看均包括所有权收益，且均包括固定部分 （美国为权利金，中国为矿

产资源补偿费）和溢价部分 （美国为红利，中国为矿业权价款）；矿业权使用费 （租金），均按照面积征
收。其他税费更多体现各自特点。美国的一些税费，如不动产税，是根据需求来确定税率，具有较灵活的
动态调整机制，能发挥更强的调节功能；在权利金费率的确定上，美国内政部部长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可根据需要确定。中国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等税费缺乏动态调节机制，经济政策的调
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两国煤炭矿山税负水平大体相当，美国税负占吨煤价格３９％，中国３１％，中国企业减负和苦练
内功同等重要

美国６个煤炭矿山税负平均占吨煤售价的３９．５％，中国８个煤炭矿山税负平均占吨煤售价３１％，低于美
国，如果考虑中国煤炭矿山各种隐性的支出，估计两国煤炭企业税负大致在同一个水平上。有些分析认为美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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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ｔｄｚｔ／ｚｘｇｚ／ｋｙｑｐｇｇｓ／ｇｓｐｇｂｇ／。



国煤矿税费负担明显低于中国，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竞争性取得煤炭租约时支付的红利支出。当然我国煤矿
开发条件远不如美国，投资大、生产成本高，根据我国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阶段，合理确定我国煤矿税负
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煤炭行业自身转方式、调结构，提升生产力水平同样不容忽视。

（三）税费负担结构差异显著，美国煤炭资源财产收益占总税负５８％，中国仅占不到１０％，应在合理
确定总税负水平的前提下，强化矿产资源所有权人职能，逐步增加资源财产性收益比例，减少动用国家强
制征税权，降低税性收入比例
美国注重矿产资源的财产性收益，煤炭矿山税负中主要是向所有权人支付的对价，而中国煤炭矿山税

负中增值税占有很大比例，向所有权人支付对价占的比例很低。分析的案例中，美国煤炭矿山向所有权人
支付的对价占总税负的５７．９％，而中国煤炭矿山向所有权人支付的对价不到总税负的１０％，增值税占总
税负的４１％～５０％。应该在总体合理确定煤炭企业税负水平的基础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强
化国家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优化税负结构，逐步提高矿业权价款、矿业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等财
产性收益的比例。这样既总体上保持国家收入稳定，又可以突出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地位，有利于发挥
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国家强制征税权的动用。

（四）美国煤矿建设前取得开发权要支付的对价远高于中国，在市场条件下，所有权人和开发商能够
根据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理性的选择
在中国，政府煤炭矿业权竞争出让存在许多争议，反对煤炭开发权拍卖的观点认为，政府通过拍卖所

得，提前透支未来的资源收益，增加了企业负担。从分析的案例来看，美国煤炭矿山竞争性取得开发权缴
纳的红利，占吨煤售价的１０．４％。中国煤矿在建设前向国家缴纳的矿业权价款占吨煤售价最高也不超过

２％。应该说美国煤矿企业的前期投入更多，面临资金压力更大，中国煤矿企业负担轻得多。２０１２年美国
联邦政府拍卖煤炭租约收入达到１９亿美元，大大超过权利金收入８．７亿美元。政府作为资源所有权人代
表是一次性拿回收益好，还是在生产期间逐年收取好，还是两者相结合，难以一概而论，应该由所有权人
和煤炭企业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市场规则，做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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